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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设施防火与防爆设计评估原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上设施防火和防爆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问题评估原则,包括风险评估、火灾载荷状态

量化设计原则、火灾的结构响应评估原则、火灾缓解的原则、爆炸载荷状态量化原则、爆炸结构响应评估

原则、爆炸缓解的设计原则、火灾和爆炸的相互作用等。
本标准适用于海上设施防火与防爆的设计评估工作,已经作业的海上设施也可参考本标准进行

校验。

2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海上设施 offshorefacilities
作业于海洋水上水下的各种固定或者浮动建筑、装置和固定平台。

2.2 
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 hazardandoperabilityanalysis
按照科学的程序和方法,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对工程项目或生产装置中潜在的危险进行预先的识别、

分析和评价。

3 风险评估

3.1 评估等级划分原则

在设计之前,要对海上设施的风险等级进行评估,通常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
———初步筛选评估:对无人操控的、固定式风险较低的设备设施筛选,并进行常规检查评估;
———理论存在的载荷评估:对能够满足正常工作载荷要求的海上设施进行一般载荷下的评估;
———事故引发的载荷评估:对海上设施工作寿命周期内的可能发生的意外火灾和爆炸荷载的评估。

3.2 事故等级划分原则

通过海上设施的作业类型和作业环境以及可能发生的火灾和爆炸载荷,根据其危害程度不同,可将

火灾和爆炸事故分为三级,分别是:
———低风险:基本不会发生火灾和爆炸,并且危害程度可控,影响较小;
———中等风险:火灾和爆炸发生概率较低,但影响较大;
———高风险:一旦发生火灾和爆炸后果比较严重。

3.3 事故等级判断原则

除了考虑火灾和爆炸事故的危害程度的大小,还应考虑导致火灾和爆炸事故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通过其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的大小来判断该事故的等级,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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